
关于申办关于申办关于申办关于申办 2012201220122012年度东方科技论坛的通知年度东方科技论坛的通知年度东方科技论坛的通知年度东方科技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2 年度东方科技论坛申请工作自即日起开始启动，论坛是由上海市人民

政府、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发起和主办、面向全国的具有综合性、前瞻

性、战略性的科学技术研讨会，旨在激励创新意识、促进知识和技术创新、创造

学术自由讨论的环境、促进年轻科技人才的成长、促进学科交叉和融合。

申请要求：

1．论坛主题：国家和地方重点发展的、对高新技术产业有重大影响的生命

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及其技术中前沿与关键问题，以及工程技

术、环境、现代农业和基础科学中的重大问题；

2. 会议时间：1～3 天；

3．会议规模：参会人数 30～40 人；

4．会议地点：沪杏科技图书馆（上海市虹桥路 2216 号）；

5．大会执行主席：一般不超过 3人；政府官员不宜担任。

6．工作语言：中文；

7．资助发生时间为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

8. 国际会议、大型学术研讨会以及软课题学术研讨会不列入申请范围。

望各有关单位根据《东方科技论坛组织条例》（详见附件），结合本单位的实

际情况提出申请，《东方科技论坛会议申请书》可从东方科技论坛网页

（www.efst.sh.cn）上下载，经所在单位审核后签署意见并盖章，于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15151515 日日日日前分别以书面文本（一式两份）与电子邮件形式报送东方科技论坛办公

室。会议申请经东方科技论坛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由论坛办公室通知承办单位。

特此通知

附：《东方科技论坛组织条例》、《东方科技论坛会议申请书》

联 系 人: 李祥太

通信地址: 上海市南昌路 47 号上海院士中心 邮编: 200020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昌路 59 号 1308 室 电话: 33080464

传 真: 33085464 E-Mail : lixt@cae-shc.gov.cn

网 址： www.efst.sh.cn

东方科技论坛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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